XXXXX會

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標準3：運作及活動記錄

程序：

根據社會福利署（津貼及服務協議）及所屬機構的指引，需按其要求於每日、月、季、年及按各類服務所需要收集、保存、分析及提交有關服記錄。

（詳見「服務運作記錄一覽表」）

服務運作記錄一覽表

資料類別
表格名稱／記錄／文件
填寫人
存放地點
填寫時間
收件人
備註／附件

2.
個案記錄
Intake Form
當值社工
辦公室
申請者申請服務後兩個工作天內填寫；學校社工須於第一次與學生面談後五個工作天內填寫
主任



HKCSS CIS face sheet for counselling service
跟進社工
辦公室
與服務使用者面談後，連同intake form交文職同事開檔
主任



Case assessment summary
跟進社工
辦公室
於開檔案後兩個月內完成
主任



HKCSS face sheet for school social work service
跟進社工
辦公室
學校社工須於第一次與學生面談後五個工作天內填寫
主任



家務指導服務轉介表
轉介人
辦公室
當申請者符合基本申請資格後填寫
督導社工



Closing summary
跟進社工
辦公室
結案前
直屬督導



HKCSS CIS R/T sheet
跟進社工
辦公室
結案前
直屬督導



服務使用者意見收集表
案主
辦公室
結案前
直屬督導
案主填寫後交意見箱，單位主管會定時查看及作跟進。

服務運作記錄一覽表

資料類別
表格名稱／記錄／文件
填寫人
存放地點
填寫時間
收件人
備註／附件

2.
個案記錄
Transferral summary
跟進社工
辦公室
按需要
接受轉介的機構（副本存放個案檔案中）
經直屬督導及案主同意後方可轉介


Case referral form







School face sheet
學校社工
辦公室
每年3, 6, 9, 12月15日或之前
社會服務聯會
學校社工填寫後交文職同事整理後再交社聯


School review / termination sheet







School Consultations data input form







發放資料同意書
服務使用者當事人
辦公室
按需要
需要資料之單位
經當事人／代理人簽署後存放於檔案









